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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9:15至 2024年 5月 21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银城大道 268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正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20,698,6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8590 %。 其中：
1．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20,523,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8241%。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17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34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2．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3．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4．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5．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36,789 99.9720 61,900 0.0280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490,600 96.0129 61,900 3.9871 0 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班子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修订版。 具体如下：
8.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8.0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8.0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8.0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8.0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8.0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8.0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8.0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9．审议并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0,648,389 99.9772 50,300 0.0228 0 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02,200 96.7601 50,300 3.2399 0 0

注：上述 1-9项议案表决结果中，总表决情况中同意、反对、弃权所占比例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
有股东相应表决意见总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中同意、反对、弃权所占比例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相应表决意见总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数包含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
数。

三、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大会作了 2023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

文于 2024年 4月 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曾超鹏 黄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 、海控 B股 公告编号：2024-037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路 9号海南航空海口美兰基地运行楼 7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188,922,33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188,922,33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30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30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兼总裁祝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人，出席 5人，董事丁拥政先生、吴锋先生、邱亚鹏先生、田海先生、丁国清先

生、欧哲伟先生以及独立董事朱慈蕴女士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4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建波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刘伟斌先生、安全总监刘永德先生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71,389 99.9516 10,223,448 0.0482 27,500 0.0002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71,389 99.9516 10,223,448 0.0482 27,500 0.0002

2、 议案名称：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3年财务报告和 2024年财务工作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57,134,824 98.9060 231,787,513 1.0940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957,134,824 98.9060 231,787,513 1.0940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07,389 99.9513 10,287,348 0.0485 27,600 0.0002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07,389 99.9513 10,287,348 0.0485 27,600 0.0002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0,889 99.9514 10,281,4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0,889 99.9514 10,281,448 0.048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0,889 99.9514 10,281,4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0,889 99.9514 10,281,448 0.0486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23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戴新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9、 议案名称：2023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张晓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2023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朱慈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34,389 99.9514 10,287,9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34,389 99.9514 10,287,948 0.0486 0 0.0000

11、 议案名称：2023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吴成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41,389 99.9514 10,280,948 0.0486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54,089 99.9515 10,240,748 0.0483 27,500 0.0002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54,089 99.9515 10,240,748 0.0483 27,500 0.0002

13、 议案名称：关于全体员工 2024年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8,666,289 99.9515 10,228,348 0.0482 27,700 0.0003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8,666,289 99.9515 10,228,348 0.0482 27,700 0.0003

14、 议案名称：关于飞机引进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75,962,145 99.9388 10,254,148 0.0483 2,706,044 0.0129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75,962,145 99.9388 10,254,148 0.0483 2,706,044 0.0129

15、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60,071,766 99.8638 28,850,567 0.1361 4 0.0001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160,071,766 99.8638 28,850,567 0.1361 4 0.0001

16、 议案名称：关于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6,600,459 99.6623 10,255,248 0.3376 200 0.0001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026,600,459 99.6623 10,255,248 0.3376 200 0.0001

1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9,356,634 98.2558 369,448,003 1.7435 117,700 0.0007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819,356,634 98.2558 369,448,003 1.7435 117,700 0.0007

以上部分议案存在表决票数不同、比例相同的情况，系因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导致。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3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3,026,540,959 99.6603 10,287,348 0.3387 27,600 0.0010

2 关于 2023 年董事薪
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3,026,574,459 99.6614 10,281,448 0.3386 0 0.0000

3 关于 2023 年监事薪
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3,026,574,459 99.6614 10,281,448 0.3386 0 0.0000

4
关于与九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存
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3,026,600,459 99.6623 10,255,248 0.3376 200 0.000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宝、马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4-054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4月 24日召开了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实施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扣除因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3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 股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65,704,000
股变更为 360,000,000股。 截至目前，前述股份变动事宜尚待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本次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以现有总股本 365,704,000 股扣除因终止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 股后的 360,000,000 股为基
数，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派 0.30元人民币（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现金分红共计 10,800,000.00元。

2、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 0.0295320 元/股（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分红
总金额÷总股本=10,800,000.00 元÷365,704,000 股=0.0295320 元/股），每 10 股现金红利为 0.295320 元
（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0295320元/股。

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审议情况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65,704,000 股扣除因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 股后的 360,000,000 股为基数， 按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每 10股派 0.30元人民币（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于 4 月 24 日召开了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扣除因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3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 5,704,000股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65,704,000股变更为 360,000,000股。 截至目前，前述
股份变动事宜尚待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现金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现金派发总金额。 结合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
变化情况，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最终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365,704,000 股扣除因终止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 股后的 360,000,000 股为基数，按
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每 10股派 0.30元人民币（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现有总股本 365,704,000 股扣除因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 股后的 36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6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3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公司因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 3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 股， 上述注销变更登记手续
尚待办理中， 该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享有现金分红， 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做相应处
理。

3、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8 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16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8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10,800,000.00元=360,000,000股×0.03元/股。 因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704,000股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按照
本次变动前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现金红利=（本次分红总金额÷总股本）×10=（10,800,000.00 元÷
365,704,000 股）×10=0.295320 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每股现金红利为
0.0295320元/股。

综上，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295320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地址：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 68号
2、咨询联系人：张常善先生、宋颖女士
3、咨询电话：0536-2283009
4、传真号码：0536-2283666
八、备查文件
1、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4-45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5 月

17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不含
回购股份）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利润分配相关公告披露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仍将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将依据变化后的总股数进行确定。

2、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办理 2024 年员
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股份非交易过户的相关手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247.34 万股公司
股票已过户至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269,196,966 股，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320,000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
利。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9,196,966 股剔除回购股份 320,000 股后的股份数
268,876,966股为分配基数，维持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人民币（含税）不变，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40,331,544.90元（含税）。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时间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268,876,9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35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 元；持股超
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320,0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年 5月 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1）首发后限售股；
（2）股权激励限售股。
根据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对应的现金红利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
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3、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21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8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 按现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40,331,544.90

元/269,196,966股=0.1498216元/股。
（2）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9821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梁瑶
咨询电话：0760-86138999-88901
传真电话：0760-86138111
八、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鼎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 5月 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鼎信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鼎信 3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742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5月 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华安鼎
信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华安鼎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4年 5月 24日
赎回起始日 2024年 5月 24日

注：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第十八个开放期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4 日（含该日）至 2024 年 5 月
30日（含该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申请。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自
2024年 5月 31日（含该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2 日（含该日）为本基金的第十九个封闭运作期，封闭运
作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起或自每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起至 3 个公历月后对应日（如该

对应日为非工作日或无该对应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止的期间为本基金的一个封闭期；本基金
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每个封闭期结束日的下一工作日（含）起，本基金将设开放期，开放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个工作日，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封闭期结束前公告。投资者可在开放期内办理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每个开放期结束之日的次日（含）起进入下一封闭期，以此类推。

本基金的第十八个封闭期为自 2024 年 2 月 23 日（含该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23 日（含该日），根
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4 年 5 月 24 日（含该日）至 2024
年 5月 30日（含该日）为第十八个开放期，期间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本基金允许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 50%，且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以外的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电子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的， 每个基金

账户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元（含申购费，下同）。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
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电子交易平台除外）申购本基金
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万元。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
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除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用户外，其他投资者的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M）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 0.8%

100万≤M＜300万 0.5%

300万≤M＜500万 0.3%

M≥500万 每笔 1000元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用户申购费：500元/笔。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在履
行适当的程序后，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
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

开放期内，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
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自律组织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 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在
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赎回限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Y） 赎回费率
Y＜7天 1.5%
7天≤Y＜30天 0.1%
Y≥30天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其中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7 日的投
资者，本基金应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在履

行适当的程序后，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
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

开放期内，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
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自律组织的规定。

5.基金销售机构
5.1 直销机构的直销地点
（1）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交易中心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国金中心二期 31－32层
联系人：刘芷伶
联系电话：021-38969933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业务总部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国金中心二期 31－32层
联系人：秦向东
电话：021-38969991
5.2 其他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在官网公示。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

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本基金的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其指定网站、基金销售

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

说明书中列示。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查询。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了解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等事宜，亦可通

过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4）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
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99 证券简称：*ST美盛 公告编号：2024-06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4 年 4
月 29日发出通知，并于 2024年 5月 21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
议于 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4:00在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会议
于 2024年 5月 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以及于 2024年 5月 21日 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进行。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贤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会议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89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5,187,57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4651％，其中：（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754,2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578%。（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
决的股东共 7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433,2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073%。中小股东出
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7 人， 代表股份 18,116,88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918％。 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6,364,8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313％；反对 8,511,58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19％；弃权 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94,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013％；反对

8,511,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815％；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2、 审议《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6,355,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210％；反对 8,521,38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22％；弃权 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28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2472％；反对

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0356％；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3、 审议《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86,348,8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145％；反对 8,527,58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87％；弃权 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27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2130％；反对
8,527,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0698％；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4、 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6,348,8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145％；反对 8,521,38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22％；弃权 31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27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2130％；反对

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0356％；弃权 31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514％。

5、 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365,6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321％；反对 8,510,78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11％；弃权 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29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057％；反对

8,510,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771％；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6、 审议《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775％；反对 8,497,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053％；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0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775％；反对
8,497,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053％；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7、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490,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8628％；反对 8,386,38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04％；弃权 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19,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924％；反对

8,386,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2904％；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172％。

浙江啸天事务所律师到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